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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经认真审阅

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及资料并独立判断，现就相

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职业经理人薪酬制度改革的独立意见 

公司实施职业经理人薪酬制度改革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有

利于建立健全与职业经理人选任方式相配套、与企业功能和市场地位相适应、与

经营业绩相挂钩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有利于激发职业经理人的创新动力，促进

公司持续性发展，并保持在同业中的竞争优势。 

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实施该方案。 

 

二、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独立意见 

我们根据公司提供的谢伟先生的履历，经核查，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146

条、《商业银行法》第 27 条所规定的情况，未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2015 年

修订）》以及《公司章程》有关出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要求，具有履职所需的相

关知识、经验及能力。 

我们同意聘任谢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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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设立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的独立意见 

公司以子公司形式出资设立独立法人直销银行，将有助于公司抓住经济转

型、金融科技浪潮和“互联网+”的机遇，丰富公司经营模式，顺应利率市场化

趋势，将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对现有客群和业务模式形成有效补充，赢得市场空

间。设立独立法人直销银行将形成集团内多牌照金融业务的融合与协同发展，有

利于推动公司转型发展，发挥集团协同效应。 

我们认为设立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

的利益，同意实施该方案。 

 

四、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方案的独立意见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启动以来，公司经营情况良好，随着时间的自然推移，每

股净资产不断提升，为使本次发行价格更加具有市场合理性，结合发审委审核意

见的精神，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发行方案，主要对“发行价格及定价

方式”、“发行数量”进行了调整，并对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作了相应重新确定。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发行期首日，本次发行

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公司普通股股票交

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普通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普通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普通股股票交易总量）的

90%（向上取 2 位小数）与发行前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孰高。 

我们认为相关调整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调整后的方案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2017 年修订）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之情形。 

 

五、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的认购对象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际集团”）及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鑫投资”）

均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其与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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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

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过我们事前认可。 

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规则》、有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审批

权限的规定。 

公司与国际集团、国鑫投资分别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在协议内容和签订程序上，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发行定价机制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

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对公司独立性构

成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时，高国富、刘信义、潘卫东、傅帆、顾建忠五位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董事

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签名： 

 

华仁长  王喆  田溯宁  乔文骏  张鸣  袁志刚  陈维中 

 

 

2017年 6月 12日 


